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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风险提示公告 

 

 

特别提示：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在公司 2023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原因 

公司于 2024 年 1月 30 日发布了《2023年度业绩预告》（公

告编号：2024-001），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未经审计），预计 2023

年度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800 万元至-

11,800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情形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其股票交易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施退市风险警示。若经审计后，公司 2023 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

值，则在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2 条

第一款的规定：“上市公司预计将出现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的，应当在相应的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

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

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发布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

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如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触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相关规定，公

司将在披露 2023 年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司股票将于公告后停牌一天，自复牌

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公司及董事会为了尽快消除净资产为负对公司的影响，

一方面努力增加业务收入和利润，积极采取包括加大市场和客户

开发力度、深耕 3C 电子供应链，推动业务模式从仓运配向供应

链一体化升级；开辟新能源汽车的仓储物流业务、增强发展后劲；

大力拓展河南市场，聚焦本地龙头企业、跨境电商进一步拓宽业

务领域，提升业务规模等在内的各项措施，另一方面继续全力推



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增加运营资金及净资产。 

3、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仍在正常推进中，如有达

到信息披露标准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告信息请以公司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月 30日 
 


